附件1：
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未入学学生进校参与
导师科研活动申请及安全教育培训情况表
	学生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导师姓名
	
	导师联系方式
	

	学生现属高校（单位）
	

	进校参与导师科研活动
[bookmark: _GoBack]理由
	

	进校时间
	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相关信息及安全教育情况
	完成情况

	医疗保险购买情况（附凭证）
	

	意外保险购买情况（附凭证）
	

	家长是否已经了解相关情况
（协议书需家长签名）
	

	学习学校、学院等有关安全及
各类规章制度等管理文件的情况
	

	接受导师操作规范及安全教育
培训情况
	

	进校后住宿情况（地址）
	 校外住宿（填写具体地址）：


	
	 需申请校内住宿

	本人承诺：我已经按照浙江大学和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要求，学习并知晓了有关管理规定。我将遵守法律法规、学校纪律和学院规章制度，在导师的指导下，努力学习，潜心研究，确保安全。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导师意见：







导师（签名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	系所意见：







分管领导（签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意见：







分管领导（签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	党委意见：







分管书记（签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（1）本表一式一份，双面打印，同“协议书”（一式五份）、保险凭证等交至学院研究生教育办公室（成均苑10幢202室）；（2）若须办理临时校园卡和校内住宿，请分别自行前往校园卡中心（电话：0571-88206557）和白沙综合楼（电话：0571-88206060）进行办理，相关表单与本表一同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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